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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5〕1247 号

申请人：吴某某，女，汉族，1994 年 5 月 19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恩平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某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苏某。

委托代理人：方黛，女，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刘佩珊，女，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吴某某与被申请人广州某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关于

经济补偿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吴某某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方黛、刘佩珊到庭参加

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仲裁请求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申请人请求：

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28815.05 元；

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10 月 1 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



- 2 -

资 896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9 月 28 日至 2024

年 11 月 10 日休息日加班工资 2280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

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未休年休假工资 149

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，我单位与申请人就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

签订协议，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。双方就协议中约定解

除劳动关系办理相关手续，支付工资、加班工资、经济补偿等

内容无违反法律规定，不存在欺诈、胁迫等情形。申请人的仲

裁请求中已确认我单位按协议约定支付的款项，说明我单位已

经支付了一部分金额，申请人对此无异议，故其主张的仲裁请

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。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，协议金

额包含加班工资、2024 年 11 月工资等内容，申请人对我单位

发放的 2024 年 11 月工资并未提出异议。我单位已按照双方签

订劳动合同的约定，以 2300 元为基数足额支付申请人加班工资

及年休假工资。因此，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签订的协议应属合

法有效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关于本案仲裁请求问题。申、被双方确认以下事实：申请

人于 2021 年 7 月 19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任电商运营专员，入职

后每月工资由 5500 元及提成构成，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，每

月工资构成为 7000 元及提成，申请人于 2024 年 11 月 30 日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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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。申请人主张在职期间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 6 小时、休息日

加班 22.9 小时以及未休年休假 1 小时，但被申请人并未依法足

额支付其加班工资及未休年休假工资，且被申请人后以经营问

题为由解除与其劳动关系，其被迫接受该解除决定。申请人对

此提供排班表、考勤表、加班工资明细表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

据予以证明。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存在上述加班事实及未休年

休假 1 小时，但辩称其单位主动提出解除与申请人劳动关系，

经双方协商后就解除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《协议书》，当中

约定支付的2024年11月工资包含加班工资及未休年休假工资，

以及就解除经济补偿等问题亦协商完毕。被申请人对此提供工

资明细表、银行电子回单及《协议书》等证据予以证明。经查，

该《协议书》约定工资结算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，该金额包括

但不限于加班工资等全部工资总额，以及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

付经济补偿 30464.85 元，该经济补偿分三期支付；双方确认就

《劳动合同》的履行和解除事宜不存在任何争议，协议书落款

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13 日，落款处盖有被申请人公章及载有申

请人手写签名字样。申请人确认该《协议书》的签名系其本人

所签署，但主张其系在被申请人的要求下签署该《协议书》，在

签字后其再次向被申请人索要《协议书》进行查看，发现当中

约定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、侵害其合法权益，故要求取回已签

字的两份《协议书》，然被申请人最终仅同意归还其中一份。申

请人对此提供仅有其本人签字，但无加盖被申请人公章的另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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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《协议书》。被申请人对此表示其不存在胁迫申请人签订协议

书的情形，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系经双方协商一致后达成的意见，

申请人签字后在强烈要求的情况下确实取走一份协议书，但协

议书并不因此而无效。本委认为，关于协议书加盖公章的问题：

依查明的事实可知，被申请人已与申请人签订《协议书》，该证

据已盖有被申请人公章及载有申请人的签名字样，即该证据证

明双方已存在签订协议的事实。协议书虽为涉及劳动关系人身

隶属性的特殊协议，但其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民事协议的范畴，

根据签订协议的常识性行为判断，协议的签字和盖章系在双方

对当中内容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后才实施的最后行为，而签字和

盖章亦不可能同时进行，总有先后顺序，故申请人即便系先行

签订协议书，被申请人事后加盖公章亦属合理且正当的行为范

畴，不能以此作为证明双方协商不一致或协议书无效的依据。

再者，依申请人所述，其在签字后对当中条款存有异议而向被

申请人收回已签字的协议书文本，该行为如若在被申请人加盖

公章前，在客观上确实可发生阻却协议书发生法律效力的效果，

但申请人事实上并无收回全部的《协议书》，即其明知自身签订

两份协议书，却仅收回其中一份，据常理可推断，其完全可预

测被申请人将在另外一份协议书加盖公章的可能性，故其遗留

另外一份协议书而未取回的行为，理应视为放任或让渡被申请

人在该遗留协议书中行使加盖公章的权利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在

该《协议书》加盖公章而导致协议书发生法律效力的后果应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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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承担。关于《协议书》的效力问题：其一，申请人未提

供任何充分有效证据证明系在意识受阻、意志受限的情况下签

署该《协议书》，故无法证明当中的内容存在违背其真实意思表

示之情形。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第六条之规定，申请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鉴于

未有证据证明《协议书》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

且存在欺诈、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三十五条

之规定，本委认定申请人签订的《协议书》应当有效，对双方

具有法律约束力。其二，《协议书》属于双向协议，当中对合同

主体的权利义务均作明确约定，且协议的生效系以合同当事人

签字或盖章为必要条件，故协议的内容应属双方当事人经协商

沟通后所达成的意思表示，属于当事人主观合意的书面载体，

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及契约自由的要求，当事人对自身所表达且

已通过书面形式加以确定的协议理应遵守并执行。其三，申请

人系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当月签署该《协议书》，此时其对自身

有无尚未处理及未结清的款项及相关权利理应明确知悉，不存

在不知晓在职期间自身依法可享有的全部权利的可能。因此，

既然申请人同意在载明双方不存在任何争议的协议书签名，则

代表其对该内容的认可和接受。即便确实存在仍未处理完毕的

相关事项，亦应属于申请人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。其四，申

请人签订的《协议书》涉及双方建立法律关系的相关事宜。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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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作为享有权利的当事人，若认为当中表述与事实不符或侵

犯其合法权益，理应提出异议并拒绝签署名字。但在本案中，

申请人并无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字时对上述协议书的内容曾表

示异议，故根据其签署名字的行为，可推定其对当中内容并不

持相反意见。双方签订的《协议书》应属于彼此间为解决劳动

关系存续期间相关争议，而达成的终局性解决方案。申请人在

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在该协议书载明的内容外仍存在尚

未约定及处理的其他事项，故不能否定或排除该协议书具有对

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权利义务的终局性解决之效力。其五，

申请人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，其对自身从事的

包括签字在内的民事行为后果理应具有普通人的注意义务和预

见能力。签字行为并非儿戏，每个具有认知和控制能力的当事

人均需对自身行为负责到底。如若申请人对《协议书》的内容

不认可、不理解或不接受，则应行使拒绝签字的权利，或向相

关部门进行咨询后再行作出系否签字的决定，而非如其于本案

中所表现的在签字后另行对证明内容及效力予以否认的行径。

因此，申请人在事先对上述协议书内容签字确认，事后再向被

申请人主张权利，该行为违反意思自治原则，且违背契约精神，

亦同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，本委对此行为予以否定评价。综上，

本委认为申请人本案仲裁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，对此

不予支持。



- 7 -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

裁法》第六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

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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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郑泽民

二○二五年三月十七日

书 记 员 佘育霖


